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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UPS电源设备是西安市检察机关各业务系统、数据和有关场所正常运行和安全的重要保障。现有UPS电源电池整体呈现老化现象且已临届使用年限，需要及时更新更换。
二、项目预算：人民币199300.00元。
三、采购内容：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铅酸蓄电池
	12V100Ah
	只
	216
	5年原厂质保

	2
	搬运及施工
	/
	项
	1
	旧设备拆除、新设备安装


四、设备功能参数要求
★（一）容量：单体12V100AH。
（二）类型：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三）规格：原电池长、宽、高（330mm*173mm*212mm），新采购电池能安装于原有电池柜内。
★（四）蓄电池的浮充设计寿命不低于10年；自放电率每月不大于3%，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25±5°C环境下静置28天后，容量保持率≥96%。
（五）电池外壳无变形、裂纹及污渍；极性正确，正负极性及端子有明显标志。
（六）蓄电池应采用嵌入式内螺纹铜端子，能适应瞬间大电流放电。
（七）蓄电池电压均衡性满足一组蓄电池中任意两个电池的电压差不超过60mV。
（八）两个蓄电池之间连接条的压降不超过3mV。
（九）密封反应效率不低于95%。
（十）使用温度：-20°C至50°C。
（十一）蓄电池外壳阻燃等级达到HB级。
（十二）电池在正常浮充过程中应无酸雾逸出，在正常使用下无漏液、渗液、爬液、膨胀及破裂现象。
（十三）蓄电池间接线板、终端接头为导电性能良好的材料并采用防腐蚀措施；蓄电池槽、盖、安全阀、极柱封口剂等材料具有阻燃性。
（十四）蓄电池要求电池初始内阻最大值≤5mΩ。
（十五）蓄电池组单体间的开路电压最高与最低差值不大于20mV；进入浮充状态24h后，各蓄电池间的浮充电压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不大于50mV。
（十六）壳体材料采用ABS阻燃材料。
（十七）浮/均充充电。浮充电压值及范围：13.50V～13.80V，均充电电压值及范围：14.10V～14.40V。
[bookmark: _GoBack]★（十八）80%放电深度时≥600次；30%放电深度时≥1100次；15min恒功率循环，前20次不能低于15min，循环寿命大于60次。
（十九）开阀压力：10kPa～35kPa，闭阀压力：5kPa～15 kPa,
（二十）蓄电池应能承受约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
（二十一）电池通过抗震性能测试并提供抗震检验报告。
五、服务要求
（一）提供旧电池设备的拆除搬运、新电池设备的运输和安装。
★（二）质保期内每年提供至少4次以上包含UPS主机及电池巡检服务（每季度一次），并出具巡检报告。
（三）提供质保期内全年7*24小时的技术咨询服务，产品质量问题，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后4小时内派人现场维修更换。
★（四）电池产品在正常环境、正常使用中如出现单组电池中有3节以上（包含本数）损坏，供应商需更换整组电池。
六、商务要求
（一）交货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5个日历日完成全部项目内容，并交付采购人验收合格。
（二）交货地点：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
七、其他要求
（一）款项支付：采购设备到货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60%，待采购设备安装调试正常运行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合同价款的40%。
（二）质量验收标准：
1.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保证原厂生产，质量可靠，为市场最新或主流产品，进货渠道正常，配置合理齐全。所供产品工艺质量应严格按国家和行业最新发布的规范标准执行。
2.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
3.产品安装投入测试运行后，测试功能参数符合谈判文件功能参数要求。
（三）产品质保期：五年原厂质保（提供原厂授权）。
（四）违约责任
采购人、供应商任何一方无法定或约定事由不履行或提前解除合同的，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相当于合同总金额的20%；由于违约或解除本合同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违约方还应赔偿守约方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全部损失。
注：“★”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共计5项，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该参数，设备功能参数要求“★”参数需提供由国家认可或具备法定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厂家公章，其余“★”参数需提供格式自拟的承诺书，如未响应或不满足，则按废标处理。

